
深圳市社会保险职工参保登记/变更申请表

温馨提示：填表须知及申请材料见本表背面，办理信息变更的只需在对应事项的空格内填写变更后的信息，不变更的事项无需填写

个
人
信
息
及
业
务
申
请
部
分

姓名： 社保电脑号： 单位编号： 电话（手机）：

申请办理：□参保登记/□延缴登记/□达退休条件后继续缴费/□变更登记/□停交

一、参保登记部分（申请首次参保登记请完整填写本区域。申请变更登记的，仅需填写发生变更的事项）

(1)姓 名 (2)民族（外国人填写国籍） (3)个人身份 □干部/□工人

(4)申报工资 元/月 (5)证件类型 □身份证/□通行证/□港澳台居民居住证/□护照

(6)证件号码（港澳台人员为通行证、居住证/华侨、外国人为护照号）：

(7)户籍类型 深圳户籍/□广东省内非深户/□广东省外户籍/□港澳台人员/□华侨/□外国人

(8)参保险种

（请选择）

□职工养老保险 □医疗保险（请选择档次）[□一档/□二档/□三档]

□工伤保险 □失业保险 □生育保险

(9)通讯地址 (10)邮编

(11)学历 □小学及以下/□初中/□中职或高中/□专科或本科/□硕士研究生/□博士研究生

(12) 就业许可编号（外国人须填写） (13) 职工性质 □主职/□兼职

(14)就业证件签发时间 (15)就业证件到期时间

(16)停止参保原因 (17)其他

二、变更登记部分（申请变更登记填写本区域）

申请以上栏目中第 项登记事项变更（请填写本表“一、参保登记部分”对应事

项前的阿拉伯数字，并将变更后的内容填写在以上栏目对应事项中的空格内。注意：不变更的事项请勿填写）

变更的具体理由如下：

声
明
及
签
章

参保人/用人单位声明

本表填写内容正确无误，所提交的材料真实有效。如有虚假，本人/本单位愿承担相应责任。

参保人签名（单位办理需加盖公章）：

20 年 月 日

社
保
部
门
填
写
部
分

受理人意见：

20 年 月 日

科（站）长意见：

20 年 月 日

分局分管领导意见：

20 年 月 日

市局分管领导意见：

20 年 月 日

条码位

征收[2020]03



一、填表须知

（一）本表格适用于以下业务：

1. 用人单位职工申请社会保险参保登记

2. 用人单位职工申请社会保险延缴登记

3. 用人单位职工达到退休条件后申请在单位继续缴费

4. 用人单位职工申请社会保险变更登记

5. 用人单位职工申请社会保险停交

（二）1.无法网上办结的业务，需填写本表格，参保单位负责为其职工申报登记/变更事项并且加盖单位公章，

其中第（2）、（9）、（10）、（11）项可由职工本人申报变更（无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。2.单位参保状态异常（如注

销、撤销等）或参保人已停保的，可由职工本人申报各项变更（无需加盖单位公章）。

（三）每月 20 日前（含 20 日）申报的视为当月申报，20 日后申报的视为次月申报

（四）如需下载本表格或了解该项业务的进一步信息，请访问社保局官方网站

二、申请材料（可通过联网信息比对的，网上办结，无需提供材料；未比对通过的，按照系统提示上传材料图片，网上全

流程办理；需要前台受理的，提供申请表及以下材料到窗口办理。如无特殊说明，所有材料均只收申请表原件，其余材料验原

件并拍照或扫描）

（一）社会保险参保登记

1.单位职工首次参保

（1）居民身份证／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（港澳职工）／台湾居民来往大陆通行证（台湾职工）／港澳台居民居住证/护照

（华侨、外籍职工）

（2）劳动合同

（3）外籍职工还需提供：外国人就业证/外国专家证/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/外国常驻记者证/深圳市海外高层次人才证书等证件

（二）社会保险变更登记

1.姓名变更、证件号码变更（非自然升位）

（1）由于公安部门原因导致登记信息变更的，需提供：

① 户籍地公安部门出具的证明（注意：变更姓名和身份证号码的，证明需注明原姓名、身份证号与现姓名、身份证号之间的

关系，如只更改姓名且在户口本内注明是曾用名的无需提供此项材料）；② 居民身份证；③户口本

（2）由于单位申报错误导致登记信息变更的，需提供：

① 居民身份证；② 申报错误单位出具的单位证明（加盖该单位公章）；③ 入职登记表、劳动合同、工牌、工资表等其他与

变更项目相关的证明材料（提供单位证明的，无需此项）

2.户籍变更：居民身份证、户口本

3.身份证号自然升位（该业务自助机、微信等自助渠道可办理）：居民身份证

4.港澳台、外籍职工申请更改姓名、证件号码、就业证件信息

（1）有效的身份证件（如更换证件导致的，还需提供在社保部门登记的原证件）

（2）申报错误单位出具的单位证明（加盖该单位公章，由于单位申报错误导致登记信息变更的需提供）

（3）外籍职工还需提供：外国人就业证／外国专家证／外国人来华工作许可／外国常驻记者证等就业证件

5.工人身份变更为干部身份：劳动合同（标记干部身份）

6.联系电话、通讯地址、邮编、参保险种、缴费基数等信息变更

居民身份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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